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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财采〔2021〕12 号

关于 2020 年度烟台市政府采购中心
考核情况的通报

烟台市政府采购中心：

为加强对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管理，规范集中采购执业行

为，提高集中采购工作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规定，按照《关于印发

<烟台市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烟财采

〔2019〕33 号）要求，市财政局对你中心 2020 年度集中采购工

作情况进行了考核。现将监督考核结果公布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内部管理规范，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

中心不断加强党风、廉政和制度建设，通过公开服务承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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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采购流程及办事指南等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同时，花大力

气、下狠功夫加强政府采购制度建设，健全内部管理规章制度，

按照相互监督、相互制约的原则，进一步明确人员分工，完善了

岗位工作职责及工作纪律。

（二）网上商城运行顺畅，全过程公开透明

公开征集网上商城供应商共 5 个批次，涉及货物、服务等

25 个品目，入驻超市及定点供应商 668 家。实施“网上展示详

情、线上选择订购、线下履约配送”的一体化采购模式，有效减

少采购人采购工作量，强化网上采购操作“痕迹化管理”，确保

采购全过程公开透明。

（三）加强专业知识学习,强化队伍建设

通过加强学习、培训和交流，提高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业务水

平。召开专题业务研究会、案例分析会，探索集体研究解决疑难

问题办法，提升业务人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。开拓学习渠道，

加强业务交流，丰富理论知识，提高业务素养。

二、考核结果

根据考核小组考核，综合 2020 年日常工作开展情况，你中

心 2020 年度考核等次为优秀。

烟台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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